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26歲男子早前因攜帶數款、多盒電子煙

遇警截查被捕，他昨在西九龍法院被裁定「銷售未經註冊藥劑製品」、

「非法銷售」及「管有第一部毒藥」三罪成立，合共罰款5,000元，並需支

付1萬多元化驗費。這是特首林鄭月娥上月施政報告中宣佈將全面禁止電子

煙以來首宗定罪案件，惟有關法例仍有待立法會通過才能落實。

禁電煙首定罪 煙民罰款五千
警截獲電子煙「售未註冊藥劑」「非法銷售」三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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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風險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近期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股票漲幅較大，投資者較為關注，公司對相關
事項進行核查，現將有關情況和風險說明如下，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一、公司市盈率明顯高於同行業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公司主營業務為進出口貿易、保安服務及園區物業租賃管理，其中進出口貿易業務佔比約 80%。根據中國證券
監督管理委員會公佈的《2018 年 3 季度上市公司行業分類結果》，公司隸屬於製造業（C）/17 紡織業。截止 2018
年 11 月 7 日，同行業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情況如下：

序號 股票代碼 公司簡稱 動態市盈率 靜態市盈率
1 600070 浙江富潤 16.93 19.29
2 600220 江蘇陽光 30.00 30.51
3 600232 金鷹股份 56.13 75.68
4 600370 三房巷 34.22 48.28
5 600496 鳳竹紡織 23.47 59.71
6 600630 龍頭股份 44.85 24.76
7 600987 航民股份 10.00 9.77
8 601339 百隆東方 12.24 15.56
9 603238 諾邦股份 33.13 35.58

10 603365 水星家紡 15.12 14.15
同行業可比公司市盈率平均值 27.61 33.33
同行業可比公司市盈率中位值 26.74 27.64

11 600689 上海三毛 661.58 101.45

  從上表數據可見，截止 2018 年 11 月 7 日，本公司動態及靜態市盈率均遠高於可比同行業上市公司市盈率的平
均值。

  二、公司生產經營未出現重大變化
  2018 年 1-9 月，公司累計營業收入為 10.08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2.86%；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
潤為 238.11 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93.28%，系因非流動資產和交易性金融資產處置損益同比大幅減少所致；實現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為 -271.39 萬元，較去年同期減虧 710 萬元。（以上數據未經 
審計）
  公司近三年主要經營業績情況如下： 單位：元

主要會計數據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營業收入 1,277,461,194.16 1,151,221,576.68 1,128,476,975.3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0,702,720.78 92,489,820.23 -38,768,776.04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33,588,038.88 -43,360,776.46 -36,625,257.12

  截至目前，公司生產經營情況未發生顯著變化，基本面沒有實質性改善。

  公司鄭重提醒廣大投資者，有關公司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體《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及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關公告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男被告徐恩健（26歲），據稱本身是一名
電子煙民。案情指，被告聲稱受朋友所

託到旺角一間售賣電子煙的店舖取走數款、多
盒電子煙，擬交付予另一人，其間遇警員截
查，並將有關電子煙樣本交由衛生署化驗，結
果證實含有微量尼古丁。
由於尼古丁屬第一部毒藥，只能在持牌藥

商出售；而含尼古丁的電子煙亦屬需註冊才
能在本地銷售或分銷的藥劑製品，但衛生署
發現該電子煙沒有註冊，故被警方落案起訴
三項罪名。
辯方律師求情指，感化報告顯示被告有良好

背景，無案底，真誠悔過，認為無需接受感化
亦會改過自新及奉公守法。律師又指，被告對
現行法律存有誤解及被朋友利用下才「誤墮法
網」，希望獲得法庭輕判。

須付衛生署萬多元化驗費
裁判官黃雅茵判刑時稱，被告的感化報告

正面，相信他並非銷售電子煙業務的擁有
人，三罪共判罰款5,000元，及須支付衛生

署的1萬多元化驗費。
本案是特首林鄭月娥上月施政報告宣佈政

府將立法禁止進口及銷售電子煙後，首宗因
出售或管有電子煙而被定罪的案件，惟有關
法例仍有待立法會通過才能落實。據食物及
衛生局早前回應指，會在2018/19立法會會
期內提出法例修訂建議，禁止電子煙及其他
新型吸煙產品的入口、製造、銷售、分發及
宣傳，但未能提供禁售會涵蓋哪些產品，亦
未有回應若市民攜帶入境、自用等會否違法
的問題。
今年的8月7日，亦有一名休班男警莫定

忠（32歲），在西九龍法院承認去年8月17
日於美孚景荔徑附近，非法處理600支未完
稅的加熱式電子煙的「煙彈」。該批煙彈價
值1,620元，應課稅值1,143.6元。他因而被
判一項「處理應課稅品條例適用的貨品」罪
成，罰款6,000元。被告求情指是替朋友收
取郵遞包裹，不知內有煙彈，但調查未能找
到被告所述朋友，而涉案的煙彈生產商，案
發時未有在港推出產品。

對於昨日的判案，
衛生署昨日回應指，
在此之前，藥物辦公

室由2012年至今年8月間一共處理了4宗
同類個案，判處最重的一宗案件為罰款4
萬元及監禁兩個月，但獲緩刑24個月。根
據衛生署記錄，本港目前沒有含尼古丁的
電子煙獲註冊為藥劑製品，署方亦從未接
獲含尼古丁的電子煙於本港作銷售或分銷
用途的申請。
根據現行《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一

三八章），含尼古丁的電子煙屬藥劑製
品，必須符合條例下的安全、素質和效能
方面的規定，並獲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
局註冊才可在本地銷售或分銷。
此外，尼古丁是《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下的第一部毒藥，只有持牌藥商，包括持
牌批發商和獲授權毒藥銷售商，才可合法
管有或銷售，進出口亦受《進出口條例》
（第六十章）規管。
若非法管有或銷售第一部毒藥或未經註

冊藥劑製品均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
10萬元及監禁兩年。
根據《吸煙（公眾衛生）條例》（第三七一
章），任何人士不得在禁止吸煙區內吸煙或攜帶燃
點的香煙、雪茄或煙斗。任何人在法定禁煙區內吸
煙（包括電子煙）即屬違法，定額罰款為1,500
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4年違法「佔
旺」期間，17人包括「熱血公民」副主席涉嫌違
反禁制令，阻礙法庭執達吏及警方在旺角的清場
行動，終被起訴刑事藐視法庭罪，其中15人分別
認罪及經審訊裁定罪成，上月26日獲法庭判刑，
年齡最大的72歲被告劉鐵民被判囚4個月，即時
收監，其餘被告各判囚1個月至兩個月，但獲緩
刑1年至年半，另外部分被告兼被罰款1萬至1.5
萬元。唯一被判即時入獄的劉鐵民服刑13日後，
認為判刑過重提出上訴，昨向上訴庭申請保釋，
法官聽取理據後批准下月5日處理上訴聆訊，劉
獲以現金和人事擔保各1萬元保釋。
劉的代表律師指，被告事發時站在木台上，只

是手持「佔領」行動中常見的黃色橫額，沒有揮
舞鼓動群眾，猶如「佈景板」一樣，而橫額上亦
無呼籲人阻礙清場的訊息。另一被告「熱血公

民」副主席鄭錦滿都有拿橫額，但兩人分別在於
鄭是知名人物，劉只是流浪漢，而法庭早前聽取
求情時未有考慮這一點。
代表律師續指，劉當時有主動移除現場的障礙

物，他已在法庭誓章中表達這點，此舉實質符合
禁制令的要求，但原審法官亦未有考慮，反指劉
協助看來是群眾組織者的人搬走木台，但證物影
片無法證實劉協助的人是組織者。

律師拿鄭錦滿作對比
代表律師質疑原審法官認為劉的參與程度可比

另一被告鄭錦滿，判刑明顯過重，而原審法官沒
考慮判處緩刑。上訴庭法官昨亦注意到，鄭錦滿
案發時除了橫額，還持有擴音器；另一被告翁耀
聲有在現場廣播，但他最終獲判緩刑及罰款。
上訴庭認為劉有合理上訴得直機會，即時入獄

的判決可合理爭拗，而且他
沒有潛逃風險，刑期較短，
故批准劉的申請。保釋期間
劉不得離港，並須定期到警
署報到。
是宗刑事藐視法庭案共涉

及17名被告，包括「熱血公
民」副主席鄭錦滿（四眼哥
哥）。他和另一名兼職侍應
歐煜鈞率先認罪，鄭於去年
3月被判即時監禁3個月，
並已服刑完畢；歐則被判監1個月但獲准緩刑1
年，另加罰款1萬元。
剩下的15名被告中，至今年5月21日已有10人
包括羅慧茵、陳瑋鋒、陳子勳、陳遨天、陳榮華、
朱瑞英、黃嘉義、江金桃、梁翰林及黎宇聲表示會
認罪；餘下5人包括蕭雲龍、文伙安、翁耀聲、陳
柏陶和劉鐵民則拒絕認罪，經審訊後在今年7月31
日獲法官頒下書面判決裁定5人全部罪成。

深水埗前年5月無屍命案，62
歲地盤女保安員進入其姐前女
婿居住的大廈後「有入無出」
人間蒸發，警方兩周後拘捕任
職凍肉切割員的男被告，並在
其住所發現大量屬於失蹤者的
血漬，相信她已遇害，惟至今
仍無法尋回屍體。疑兇被控一

項謀殺及一項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罪
名，案件上月中開審，陪審團昨經
退庭商議後裁定兩項罪名成立，法
官今天（8日）判刑。
法官李瀚良昨晨引導陪審團稱，

案件沒有發現屍體和兇器，被告沒
有行兇動機，陪審團要以環境證供
作出合理推論，要自行決定接納哪
些證供，包括被告在庭上及警方錄
影會面的證供不一致，大廈閉路電
視片段看到懷疑是被告的男子拿着
黑色膠袋和行李箱出入，以及血漬
報告顯示案發現場有大量事主的血
跡，李官提醒陪審團小心處理。
4男3女組成的陪審團昨日早上約

11時開始退庭商議裁決，及至約7小
時後，在傍晚以5比2裁定被告顏永
周（52歲）謀殺罪名成立，而阻屍
體殮葬罪則以6比1裁定罪成。
其間被告和死者的兒子在聽到裁

決後，俱無特別反應，死者兒子離
開法庭時僅向傳媒稱：「聽日再講

啦！」
任職凍肉切割員的被告顏永周，

犯案時49歲，他被控2016年5月1
日在長沙灣道132號怡家大廈一單位
內，謀殺任職地盤保安員的女死者
陳秀華（62歲）以及阻止合法埋葬
其屍體。被告否認全部控罪。
控方曾在庭上透露，被告是來自

內地的非法入境者，卻使用一張叫
「陳明」的假身份證在港居住，他
在2011年利用假證找到凍肉公司的
切割員工作，並在2014年起以同一
假身份租住案發單位。
控方案情指，2016年4月30日中

午，被告帶同一個疑似新買的行李
箱返回居住大廈；2016年5月1日晚
上約7時48分，女死者進入上址大
廈後自此「有入無出」人間蒸發；
翌日凌晨約2時至4時，被告5度帶
着袋和行李箱出入大廈。
死者失蹤兩日後，其兒子報警。

警方在5月14日找上被告家中，其
間被告爬窗企圖逃往相鄰大廈，被
截獲後繼續反抗及丟掉手機和鎖匙
包，他其後稱因自己是非法入境者
才會逃走。法證人員事後在案發單
位的廁所、睡房、客廳均發現死者
的血漬，但一直無法找到死者的遺
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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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家族」長兄黃桂芬（現稱黃進一）及二
弟黃桂榮，早前被指涉及一宗跨境禁錮勒索案被
捕，分被控告串謀詐騙罪。惟黃桂芬在8月提堂
准以百萬元保釋後僅5小時，被發現於油麻地多
層停車場墮樓死亡。兩案昨再於西九龍裁判法院
提訊，控方呈上黃桂芬的死亡證並獲終止聆訊；
至於黃桂榮所面對的控罪，押後至下月19日待
索律政司的法律意見，黃桂榮繼續獲准保釋，但
保釋金則由50萬元增至80萬元。
62歲的黃桂芬原被控一項串謀詐騙罪，控方昨

呈上黃桂芬的死亡證，指黃桂芬已在8月死亡，
要求申請完結案件；署理主任裁判官嚴舜儀下令
案件存檔，除非有上級法院命令否則不會重開。

黃桂榮下月再提堂
辯方則申請取回黃桂芬已向法庭繳交的70萬
元保釋金、以及30萬元的人事擔保金，並透露
黃桂芬的長女是遺產受益人，目前正辦理遺產承
辦書。嚴官押後待發出遺產承辦書後以內庭方式
處理；至於30萬元人事擔保金則可即日取回。

至於與黃桂芬同案的另一名男被告黃偉傑
（37歲）、以及同被控串謀詐騙的黃桂芬二弟
黃桂榮（60歲），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下月
19日，以等候律政司的法律意見；另要求將黃
桂榮的保釋金由50萬增至80萬元，原來的30
萬元現金人事擔保則可免除。嚴官批准。
控罪指，三名被告於去年7月至今年2月期

間，串謀他人欺詐男子X支付8.8萬元人民幣及
88萬港幣（合共約100萬港元）予卓越萬利有
限公司作為顧問費，訛稱卓越萬利是金融顧問
公司，可為X的內地投資項目撰寫顧問報告及
安排X的內地投資項目獲得1億元人民幣貸
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黃桂芬墮樓亡 案件終止聆訊

被告謀殺及阻屍殮葬罪成

阻清「佔旺」刑藐 劉鐵民准保釋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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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鐵民。
資料圖片

■■一名電子煙民被裁定一名電子煙民被裁定「「銷售未經註銷售未經註
冊藥劑製品冊藥劑製品」、「」、「非法銷售非法銷售」」及及「「管管
有第一部毒藥有第一部毒藥」」三罪成立三罪成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本港目前無尼古丁的電子煙獲本港目前無尼古丁的電子煙獲
註冊為藥劑製品註冊為藥劑製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